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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教人員保險制度建制迄今，業已超過半個世紀，經過五十餘

年的運作，在實務上累積了豐富的經驗，同時亦累積了一定的改革

能量。台灣社會早已進入老齡化社會，國民年金制度業於民國九十

七年十月一日開辦，勞保年金制度亦在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一日實

施，老年經濟安全網現已逐步建立，反觀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

給付尚未建立年金制度，對同為老年經濟安全網範疇之公保養老給

付，是否應予年金制，即頗值探討。本文主要問題意識在於探討公

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給付，是否需要改革？是否需要建立年金給

付制？若可，那麼其改革的基本內容又是什麼？現行法又要作如何

的對應？為此，本文分別就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立法變革、養老給

付之性質與目的、養老給付現況之分析、養老給付需要改革嗎？改

革理論框架與制度設計、養老給付改革的基本原則、養老給付改革

之實際等項，分別加以分析討論。將分析討論的結果，提出一個改

革的基本圖像，以供實務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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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於此先予說明的是，本文何以用「年金制」一詞，而不用「年金化」，基本

上，年金制與年金化在意涵上仍有差異，年金制係指對老年退休金之給付，將原以

一次性給付方式，改為定期性年金形態。而年金化則指將原一次給付方式的老年退

休金轉化成為定期性年金給付方式的一種處理過程，而以躉繳保費方式購買年金

（柯木興，2005：87）。本文所論述的公保養老給付係由一次性給付改為定期性年

金形態之年金給付制。因之，本文以「年金制」為文章標題，以及內文之論述，合

先敘明。 

公教人員保險制度建制迄今，業已超過半個世紀，經過五十餘年的運作，在實

務上累積了豐富的經驗，同時亦累積了一定的改革能量。一項制度的興革，與其所

處的國家環境、社會發展、經濟情況、國民所得以及人口結構等等事項相關。當國

家環境、社會發展、經濟情況、國民所得及人口結構產生種種變化時，都會影響或

衝擊制度的發展與運作，只不過在於其所影響或衝擊的力道之強弱多寡而已。因

之，制度對於國家環境、社會發展、經濟情況、國民所得及人口結構等等事項所產

生種種風險予以衝擊時，基本上應有回應的能力，亦即是，能夠抵擋或禁得起風險

的衝擊。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也是如此，並無例外。 

台灣社會早已進入老齡化社會，國民年金制度業於民國九十七年十月一日開

辦，勞保年金制度亦在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一日實施，老年經濟安全安網現已逐步建

立，反觀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給付至今尚未建立年金制度，對同為老年經濟安

全網範疇之公保養老給付，是否應予年金制，即頗值探討。本文主要問題意識在於

探討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給付，是否需要改革？是否需要建立年金給付制？若

可，那麼其改革的基本內容又是什麼？現行法又要作如何的對應？為此，本文分別

就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立法變革、養老給付之性質與目的、養老給付現況之分析、

養老給付需要改革嗎？改革理論框架與制度設計、養老給付改革的基本原則、養老

給付改革之實際等項，分別加以分析討論。其中養老給付需要改革嗎？分別就八十

四年退撫改革後養老給付優惠存款之取消、人口老齡化與長壽風險及退休風險等項

予以分析討論。而改革理論框架與制度設計，則分別就多柱養老體系框架、一次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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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制抑或年金給付制、確定提撥制還是確定給付制、隨收隨付制還是完全準備提存

制抑是折衷制、私有化還是行政法人化抑是機關化、與公教人員相關退休制度的關

係等項進行析論。另養老給付改革之實際，亦分別就年金給付制及隨物價薪資調整

之年金調整制、年金所得替代率、代內及代際間之平等、保險給付計算給付基準之

修正、養老給付之修正等項予以分析論述。將分析討論的結果，提出一個改革的基

本圖像，以供實務的參考。 

貳、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立法變革 

有關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立法變革，基本上可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行憲

前階段、行憲後至民國八十四年一月修法的階段，以及整合階段。有關各階段之立

法變革，分述說明如下： 

一、行憲前階段 

行憲前，訓政時期的考試院擬具公務員保險法草案呈請前國防最高委員會鑒

核，嗣經該委員會秘書處於民國三十三年十一月十二日國紀字四字第 6197 號公函

以該案經奉批交，據法制、財政兩專門委員會審查報告，為期周密起見，宜先交行

政、考試兩院，分別責成各主管機關會同商討後，再行呈請核示。案經考試院令飭

銓敘部前後二次約集社會部、財政部代表開會商討擬議意見呈由考試院咨送行政院

查核，復經兩院會同召集銓敘、社會、財政、經濟部各派員於民國三十六年三月二

十四日開會重新審查，並將審查結果呈請國民政府鑒核發交立法院審議（立法院，

1958b：34-36）。國民政府文官處於民國三十六年五月二十七日以處字第 3913 號函

呈送「公務員保險法草案」請立法院審議，該草案計有 17 條（立法院，1958b：

35）。上揭草案交付訓政時期的立法院審查，惟在當時並未通過該法。 

此一階段的草案，其保險對象為：「除長警外之現職經銓敘機關審定資格之公

務員，政務官及雇員則準用之。」保險項目係：「傷病、死亡、退休」，保險費係

由被保險人與政府各自負擔一半。保險費率授權銓敘部訂定。被保險人離職時可以

續保，不願續保者，退還當年度積存之責任準備金。遇物價波動時，保險金之給

付，得按物價指數酌予加減。上揭內容觀之，當時的財務制度，似採準備提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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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率授權行政機關訂定，不過最值得注意的是，保險給付依物價指數加減的彈

性給付，此種依物價指數變動調整給付之規定，頗具前瞻性。 

二、行憲後至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修法的階段 

行憲以後，上揭「公務員保險法草案」遞移由行憲後第一屆立法院審查。第一

屆立法院，於民國三十七年第 1 會期第 8 次會議決議交社會委員會審查（立法院，

1958a：86），社會委員會在第 2 會期提出審查修正案，共有 15 條條文，當時院會

辯論結果，把社會委員會修正的 15 條公務員保險法草案重付審查（立法院，

1958a：77），社會委員會審查後，將保險給付項目修正為：「傷病、生育、殘

廢、退休、死亡等五項」（立法院，1958a：86）。因為當時通貨膨脹非常的嚴

重，且國共內戰正如火如荼的進行，該案遂遭擱置。嗣後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年

遷台，該案就如石沉大海般的不復見議（立法院，1958a：86）。民國四十年一月

銓敘部依照考試院院會決議，該部會請中央信託局，先後擬定保險綱要及公務員工

保險辦法草案陳報考試院核轉行政院會商，當時行政院亦在籌辦中央公務員工保

險，於民國四十年六月公布由內政部所草擬之「中央公務員保險辦法」（立法院，

1958b：35），該辦法草案第二條所規定的生育、疾病與失業，係預定在第二期開

辦，與當時公務員最感需要的生育及疾病之需求不契合，因之，該辦法雖經公布，

惟仍未見其真正施行（立法院，1958b：35）。 

民國四十四年十月立法院第 16 會期第 11 次院會，因考試院函催審查公務員保

險法草案，立法院將該案改交內政、法制、財政三委員會審查，三個委員會審查該

案時，因找不到社會委員會的原案，因此請行政院及考試院函送相關資料供參（立

法院，1958a：86）。該等參考案資料計有行政院於民國四十四年十月二十八日函

送之「中央公務員保險辦法與修正草案」、銓敘部於民國四十四年十一月二十八日

函送之「公務人員保險條例草案」（第二次整理本，計有 6 章 21 條條文）及「公

務員保險法草案」（初步研究補充稿，計有 23 條條文）（立法院，1958b：13-

34）。 

有關「公務員保險法草案」之審議，立法院於民國四十四年十二月二十二日舉

行第一次初步審查會議，到了民國四十六年五月二十三日，歷經初步審查會議 13

次，對法案內容討論綦詳，為保障公務人員生活，並增進其福利，以提高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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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認為該法之制定確有其必要。因之，立法院以行政院、考試院會呈轉送之「公

務員保險法草案」為審查基準，依照當時公務人員保險需要，並參酌「中央公務員

保險辦法與修正草案」、「公務人員保險條例草案」（第二次整理本）及「公務員

保險法草案」（初步研究補充稿）等參考案之內容，立法院內政、法制、財政委員

會，將其修訂為「公務人員保險法草案」（初步審查修正案，計 23 條條文），於

民國四十六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將其函報立法院秘書處提院會討論（立法院，

1958b：5）。該草案於民國四十七年一月十七日三讀通過，總統於民國四十七年一

月十九日公布全文 25 條並於同年九月施行。 

上揭公務人員保險法自施行後，歷經經濟、社會變遷，於民國六十二年八月經

考試院檢討後報送「公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函請立法院審議，案經立法院審議

結果，取消離職退費、提高保險費率、增列掛號費之規定、調降保險事務費率等項

於民國六十三年一月修正通過，總統於六十三年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修正條文。繼

之，民國八十四年因為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在即，為配合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爰修

正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八條條文及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將生育、疾病、傷害及眷屬

疾病保險停止適用，修正條文於民國八十四年一月二十八日總統公布實施。 

在這個階段，其保險對象係為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及公職人員，其保險

項目於八十四年三月一日全民健保開辦前為：「生育、疾病、傷害、殘廢、養老、

死亡、眷屬喪葬等項」，於全民健保開辦後，將生育、疾病、傷害等三項移由中央

健保局辦理，從而，保險項目調整為：「殘廢、養老、死亡、眷屬喪葬」。 

至於保險費率，則由四十七年建制時的百分之七，於六十三年一月修法時調整

為百分之七至百分之九，嗣後於八十四年一月修法時調整為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

九。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自付百分之三十五，政府補助百分之六十五，此項規定一直

沿用至今。對於保險給付及離職退費之現金數額遇一般物價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增減

時應依物價指數予以調整之規定，因在實務上並未實際運作，因之，於六十三年修

法時予以刪除。又生育、疾病、傷害之保險係採免費醫療，惟對於免費醫療，當時

立法委員則質疑其可行性，對於經費是否已準備，是否有估算提出質詢（立法院，

1958a：90）。 

有關公保財務狀況，除了開辦第一年（民國四十七年）有盈餘外，於民國四十

八年即轉為虧損，在民國五十七年以前，每年平均虧損約一千七百萬，且養老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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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年增加，六十二年度養老給付，除將養老準備金一億四千餘萬元用罄之外，尚差

七千六百餘萬元。當時公保財務狀況收不敷支，如果保險費率不予調整的話，以退

休率千分之二十估計，六十三年要虧二億四千餘萬元，到六十七年要虧九億元（立

法院，1974c：39-44）。至於免費醫療之財務，於開辦後即每年之支出，是逐年增

加。從民國四十七年的一百三十萬元增至民國六十二年的二億八千九百餘萬元（立

法院，1974c：42）。在此一階段的公保財務負擔嚴重，直接促成民國六十三年的

修法。公保於建制後 15 年才進行第一次修法，在這期間歷經經濟、社會變化，公

務人員待遇調整，保險俸額提高，產生調整前保費收入少，調整後現金給付增多，

收支不平衡之怪異現象。現金給付從民國四十七年的三十二萬餘元，逐年增加至民

國六十年的二億五千三百餘萬元，在 13 年間增加了 787 倍（立法院，1974c：

42）。至於養老給付從民國五十三年至六十二年，這 10 年之間，其給付金額增加

了 54 倍（立法院，1974a：3）。由此可知，公保財務問題是制度的核心，亦是修

法的主因。 

三、整合階段 

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實施之「公教人員保險法」，係考試院於

民國七十七年三月為健全公保制度、改善財務結構，擬具「公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函送立法院審議，因為立法院審議的延宕，該草案於民國八十三年並

未完成立法程序（立法院，1999b：207）。又銓敘部根據中央信託局委託中華民國

精算學會於八十三年七月提出之精算報告，為健全公教人員保險制度、改善財務結

構、維護被保險人權益、改進保險給付標準及調整事務費負擔，並考量公務人員保

險及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之主管機關、承保機關及保險權利義務均相同，同時基於

精簡保險法規與整合保險制度暨契合保險原理與追求經濟效益等考量，考試院與行

政院於民國八十四年一月五日會銜函送「公務人員保險法草案」予立法院審議（立

法院，1999a：442）。該次的修法重點為：「一、將法律名稱修正為：『公教人員

保險法』，二、保險對象包含原參加公務人員保險及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之被保險

人，三、保險項目修正為：『殘廢、養老、死亡及眷屬喪葬等四項』，四、保險財

務之虧損，屬於修法前之潛藏負債部分，由財政部審核撥補，屬於修法後之虧損部

分，應調整費率挹注，五、保險費率為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九，六、保險費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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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比例，七、規定養老給付以及保險年資銜接問題與已領取養老給付重行加保者再

度退休或離職退保之規定，八、規定領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時效。」（立法院，

1999b：212-239），上揭修正事項經立法院審議三讀通過，總統於民國八十八年五

月二十九日公布實施。本次的修法，除了納入私校教職員外，公保制度由以往具有

福利性色彩的保險，變為自給自足的社會保險。 

上揭修正條文公布施行後，有部分條文因修法的不周妥，致使執行時產生窒

礙，因之，當時立法委員劉光華等 32 人擬具「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交付審查，該次修法主要重點在於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有關公教人

員殘廢標準改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規定辦理，致使適用上比修法前更為嚴苛，另

外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有關養老給付之對象限定，導致部分無法辦理退休之人員雖

加保多年，退保時亦無法請領養老給付之情事，因之，提出修法加以解決（立法

院，2000：189-197）。修正條文於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經總統公布實施。 

民國九十一年之修法，係為配合台灣省精省所提出之修正，在此之前，考試院

與行政院於民國八十九年八月二十一日會銜函送「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

草案」未完成立法，因為立法院屆期不連續，所以在民國九十一年四月二十九日兩

院再度會銜函送「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予立法院審議，因台灣省

政府屬於行政院派出機關，自己無權再編列預算核撥，所以有關政府補助私立學校

教職員之保險費之規定，補助機關應予修正，修正為：「由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分別編列預算核撥之。」（立法院，2002：733-735），上揭修正條文於民國九十一

年六月二十六日公布施行。 

公教人員保險法於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施行後，有關養老給付

之計算，產生修法前與修法後之標準不一之不合理情事，又為顧及離職退保而不符

合請領養老給付資格被保險人之權益，對其年資保留作相關之規定，因之，考試院

會同行政院於民國九十一年七月五日會銜函送「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予立法

院審議，案經立法院審議三讀通過（立法院，2005：82-105），總統於民國九十四

年一月十九日公布施行。 

民國九十八年之修法，主要係為配合育嬰留職停薪之實施而修法。保險給付項

目增列「育嬰留職停薪」，並規定被保險人加保年資滿一年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

子女，辦理育嬰留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領育嬰留職停薪津貼。育嬰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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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薪津貼，以被保險人留職停薪當月起，前六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百分之六十

計算，自留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發給六個月。其餘的修法事項則是監理

委員會之組織成員之問題以及育嬰留職停薪的其他相關問題。上揭修法事項案經立

法院審議三讀通過，總統於民國九十八年七月八日修正公布，育嬰留職停薪津貼事

項則自民國九十八年八月一日開始實施。 

此一階段，保險對象做了一個重大的變革，亦即是，將保險對象擴大為：「法

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專任人員、公立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核准立案之私

立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其保險費率仍維持在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

九。民國八十八年修法之目的之一乃在於改善公保財務結構與健全公保財務制度，

在修法前虧損的部分由國庫撥補，從民國六十三年至八十七年度計累積國庫撥補金

額為五百十一億元（立法院，1999a：444），為回歸社會保險財務自給自足以及收

支平衡，因之，明定修法前潛藏負債部分由國庫撥補，修法後虧損者，調整費率挹

注。這也使公保制度由具福利性質的保險轉型為自給自足的社會保險。 

於此有一事需要說明的是，為何於民國六十九年會制定「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

條例」？此一歷史當須追溯至民國六十二年，當時私校聯名向行政院陳情，要求參

加公保，在歷年舉辦的教授年會中，私校教授多次表示要求加入公保，實際上，當

時的勞工保險條例第八條規定，私校教職員，自願參加勞工保險者，得比照該條例

之規定辦理，同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私立學校專任教職員有半數以上自願參加保險

者，學校應依該條例規定辦理投保手續，是以，當時的學校教職員是可以參加勞

保。惟當時的私校與其教職員都拒絕參加勞保，反對加入之理由表面上是他們不屬

於勞工，而實際上是，當時的公保制度優於勞保制度，相關給付亦優於勞保，而勞

保保費當時被保險人自付百分之二十，私校需負擔百分之八十，因而造成私校不願

意為其教職員加入勞保，縱使教職員願意加入勞保，私校亦會盤算其負擔而迴避加

保，在此種公保給付優於勞保之個人因素，以及私校不願負擔高額的勞保費用之機

關因素，造成私校投保勞保之比例偏低，當時參加勞保之私校，僅有 41 所，占私

校總數的百分之三點七（立法院，1980：44-48）。 

在政府研議「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時，即有正、反意見存在。持肯定意

見者認為：「（一）私校除經費來源不同外，其餘事項與公立學校並無差別。

（二）私立學校為國作育英才與公立學校並無二致，對教育著有貢獻。」而持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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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者認為：「私校教職員保險單獨辦理，在執行上有困難，費用太大，牽涉到門

診中心、管理等問題」（立法院，1980：42），爭執最後採肯定見解，為私立學校

教職員辦理保險。雖然在立法院審查時，有立法委員反對，惟最後仍由肯定派獲勝

而立法。基本上，此種狀況可謂是政治因素在社會保險中運作的痕跡。 

當民國八十八年要將「公務人員保險法」與「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合併

為「公教人員保險法」時，當時的立法委員有人就持反對的意見，認為私立學校經

費無法負擔此一變革，同時亦會造成校方與教職員之間的對立（立法院，1999a：

446-449）。不過立法院仍然通過該公教保險合併案，而行政部門所提出的修法主要

理由是：「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自民國六十九年開辦以來，現加保人數有 41,111

人，由於私校保險機關、承保機關暨保險權利義務、給付項目、給付方式、給付條

件均與公務人員保險相同，全民健保實施後，基於精簡保險法規與整合保險制度暨

契合保險原理與追求經濟效益之考量，將公務人員保險和私校保險予以合併為一種

保險。」（立法院，1999b：212） 

由上揭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之制定與公教人員保險法的整併來看，對於私

校教職員是否給予獨尊或特別的照顧？其實我們可以從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尋繹出

答案。憲法上基本權之享有，是每一位國民均可享有，不分男女、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生存權之享有亦是如此，況且依我國憲法第一百六

十五條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

遇。而所謂教育工作者，其內涵應包括公、私立學校教職員，而非獨厚公立學校教

育機構，從而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對公、私立學校教職員應平等對待，而社會

保險之建立亦在實踐生存權，是以，對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之制定與公教人員

保險法的整併，基本上是國家對教育工作者之生活保障之具體實現，而非獨尊私校

教職員。 

有關保險費率之調整，其歷年調整之梗概為：民國四十七年建制時定為百分之

七，六十三年調整為百分之七至百分之九，因全民健保的開辦，八十四年將保險費

率調整為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九迄今。 

歷史總是重複類似的情景，只不過是時代之背景與原因具有差異而已。民國四

十七年建制時之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三條規定之離職退費，被認為是有違危險分擔之

保險原則（立法院，1973：5），而於六十三年修法時被刪除。曾幾何時，該等離



‧文官制度季刊‧  第二卷第一期  民99年1月 

‧108‧ 

職退費之概念，卻被大法官所採用，對於已繳保費，非因退休，無法領取養老給

付，於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二十五日被大法官以釋字第 434 號解釋宣告違憲，因之，

於八十八年修法時將資遣者、繳付保險費滿 15 年並年滿 55 歲離職退保者，給予養

老給付之規定，增列於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另外，民國四十七年制定之公務

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支付保險給付及離職退費之現金數額遇一般物價有百

分之五十之增減時，應依物價指數予以調整。此種合乎國際公約規範之依物價指數

調整保險給付之規定，卻被認為規定的內容不夠明確，於六十三年修法時被刪除。

殊不知，該等依物價指數調整保險給付，尤其是年金保險給付，是目前國際養老年

金制度的一種選擇途徑。 

從上揭各階段的修法觀之，影響修法的主要因素，不外是經濟、社會、政治等

原因。例如，從民國四十七年建制到民國六十三年的第一次修正，是台灣經濟由戰

後的復甦階段到經濟起飛的年代，公務人員的薪俸，也是逐年的提升，社會由農業

逐漸進入工業，公務人員疾病保險的財務負擔以及公務人員退休人數亦逐年遞升，

造成保險財務壓力日增，而導致修法因應。又可從歷次的修法中發現，歷次的修法

幾乎都是都圍繞在公保財務的問題打轉，因此，保險財務的可持續性，就顯得非常

的重要。 

參、養老給付之性質與目的 

一、養老給付之性質 

有關公務人員之養老事項係規定在憲法第八十三條，嗣後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

第一項雖然凍結該條之適用，惟養老給付事項仍然包含在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第一

項之退休事項中。至於教育人員，依憲法第一百六十五條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工

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對於上揭憲法所規定保障教

育工作者之生活，當然包括退休後的基本生活保障。上揭憲法第八十三條、憲法增

修條文第六條第一項、憲法第一百六十五條等所規定之事項，基本上係屬於制度性

保障事項，其所關涉的是「生存權」所保障的問題。 

有關「生存權」，係規定在憲法第十五條。依該條規定，人民生存權應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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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國家對於「生存權」之實現，基本上須以積極作為來確保人民生命之存續，有

了生命之存續，接著要更進一步建立對人民生活基本需求滿足之國家制度與機制

（陳慈陽，2004：554-555）。生存權所要實現之目標為何？學者認為：「除非不承

認生存權的規範效力，否則人民在國家生活中維繫生命乃是最低度的生存權要求，

所以，維護人民最低生存水準是國家的保障義務。符合人性尊嚴的生活是保障生存

權的合理目標，生活水準雖然可以量化，惟生活水準的高低並不等同幸福程度，尤

其不一定與個人地位恰如其分，故以抽象的尊嚴生活為鵠的似屬合理，強調符合人

性尊嚴的生活是課予國家更高的作為義務，不以最低生存水準為滿足。」（吳庚，

2004：271-272），準此，有關生存權之實現，國家除了須積極的確保人民生命之存

續外，同時要更進一步建立制度與機制，來實現符合人性尊嚴的生活保障，其最低

限度則是要保障人民最低生存（活）水準。 

有關老人經濟安全，係在保障老人於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防止老人陷入貧困。

亦即是，國家有義務建立制度與機制，保障老人最低生活水準。準此，老人經濟安

全係屬生存權所保障之範圍，而具基本權性質。公教人員保險之養老給付，其建制

之目的，係在於安定公教人員生活。並於其退休後可獲得退休所得的平穩收入，以

保障其基本生活。準此，公保養老給付係屬老人經濟安全之範疇，而具基本權性

質。依據上揭憲法條文與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與憲法學理，國家有義務建立公教人

員保險制度，以滿足公教人員之生活基本需求。養老給付之設計，其目的就在實現

此一目標。據上所述，公教人員保險之養老給付其性質，係屬基本權性質，而歸入

生存權之系譜中。 

二、養老給付之目的 

公務人員保險法於民國四十七年建制之初，在立法院審議時，立法委員即認為

該保險係屬社會保險（立法院，1958a：78）。也就是說，公務人員保險是社會保

險之一種。 

有關養老給付，於民國四十七年建制之初，直至今日，均明列於法律之中，考

其目的係在於讓退休人員維持平穩的退休所得與基本生活，以避免退休人員於退休

後陷入貧困。亦即是，在安定公教人員的生活，讓公教人員於退休後之經濟安全獲

得最基本的保障。此亦可從建制之初的各種草案與歷次修正情形窺出端倪。公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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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給付係屬公教人員退休後之養老金，此種養老金對退休公教人員而言，是防止其

因年老無工作所得又無平穩的退休收入，而陷入老年貧窮。 

又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中之養老給付其性質係屬生存權之性質，而生存權之最低

限度是在於保障人民最低生存（活）水準，而如何將生存權予以具體化，則須委由

立法機關立法建立制度與機制，才能夠將生存權此一基本權予以具體化。惟該等具

體化之行動與規範內容，須視國家環境、發展狀況、經濟情況、財政能力、所得水

準等因素加以衡判。1因之，立法機關於立法時有自由形成之空間。公教人員保險制

度之建立，是國家在實現並具體化該等生存權，讓公教人員能夠獲得基本的保障。

而養老給付之建立之目的，亦在於此。換句話說，公保養老給付其性質係屬基本權

而歸列生存權之系譜中，國家有義務建立制度來實現該項基本權。該項養老給付基

本權之具體化，是由國家建立公教人員保險制度與機制來實現，使退休之公教人員

能夠領取養老給付，以維持其退休後之基本生活，使其老年經濟安全獲得基本的保

障。 

肆、養老給付現況之分析 

政府於民國四十七年一月制定公布「公務人員保險法」，並於同年九月開辦公

務人員保險，在開辦初期，退休人數不多，領取養老給付者較少，且民國四十年代

台灣經濟屬於戰後重建時期（謝森中，2006：144），公務人員待遇不高，當時平

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GNP）為 145 美元，其後 GNP 每年以百分之九之平均成長

率成長，到了民國七十九年，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為 7,997 美元（謝森中，

2006：142）。因有如此的經濟成長，公務人員之待遇亦隨之調高，調高的結果，

公保財務即產生某種程度的變化，尤其對養老給付的負擔愈形龐大，其給付率亦日

益上升。養老給付率從民國五十六年至九十七年各年度之給付率分別如表 1： 

                                                      
1 類似見解，陳新民（199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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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國五十六年至九十七年各年度養老給付率 

年度 養老給付率 年度 養老給付率 年度 養老給付率 年度 養老給付率 

56 4.00‰ 62 22.43‰ 65 9.55‰ 71 18.04‰ 

72 16.48‰ 73 15.38‰ 74 16.10‰ 76 18.15‰ 

77 20.20‰ 78 21.50‰ 79 19.69‰ 80 24.62‰ 

84 17.92‰ 87 20.33‰ 88 21.45‰ 89 22.82‰ 

90 33.65‰ 91 33.64‰ 92 32.11‰ 93 33.76‰ 

94 45.55‰ 95 25.34‰ 96 22.88‰ 97 21.56‰ 

單位：千分之一 
資料來源：整理自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編（2009：97）。 
 

上表中的「養老給付率」，係指當年請領養老給付之件數除以當年年底所有被

保險人之人數，亦即是，養老給付率之計算基礎為當年養老給付件數除以當年年底

被保險人數（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編，2009：178）。由上揭養老給付率的增減變

化情形觀之，養老給付於現金給付中，其給付的財政壓力龐大，同時亦造成潛藏負

債的增加。由上揭表 1 觀之，退休人數是逐年增加。雖然於八十八年修正公務人員

保險法，將之與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合併，稱之為「公教人員保險法」，有關

公保財務的切割，係以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三十日為基準日，保險財務在該日以前之

虧損及潛藏負債部分，由政府以稅收撥補，在基準日以後之虧損，則以調整費率挹

注。截至九十七年度為止屬於修法前之潛藏負債實現部分 152 億 8 千 2 百萬元及歷

年累計待國庫撥補數所衍生之利息費用 6 億 4 千 6 百萬元，合計為 159 億 2 千 8 百

萬元（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編，2009：61）。保險財務收支結餘，全部提列為保險

準備金。該等保險準備金目前投資股票及購買債劵。 

自民國八十八年制度改革後至九十七年之公教人員養老給付占所有現金給付之

百分比，都是居高不下，占所有現金給付之百分比均在百分之八十七以上，民國八

十八年度至九十七年度，各年度養老給付所占所有現金給付的百分比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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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民國八十八年度至九十七年度養老給付占所有現金給付之百分比 

年度 養老給付 年度 養老給付 年度 養老給付 年度 養老給付 
88 87.87% 89 87.57% 90 91.58% 91 91.61% 
92 91.65% 93 92.19% 94 93.46% 95 89.35% 
96 88.52% 97 87.60%     

資料來源：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編印（2009：112）。 
 

由上揭表 2 之資料觀之，養老給付占所有現金給付的八至九成。也就是說，公

教人員保險現金給付幾乎集中在養老給付，若有潛藏負債的發生，基本上，亦在於

養老給付。換句話說，養老給付是公教人員保險制度的核心事項。 

早期公務人員退休給付及公保養老給付之金額偏低，對於公務人員保險養老給

付，可否辦理優惠存款，財政部於民國六十三年十一月八日以（六三）臺財錢字第

20647 號函釋：「公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金額自六十三年十一月一日起比照軍職人

員軍保內之退伍給付，連同一次退休金辦理優惠存款。」此乃公保養老給付可辦理

優惠存款制度的開始。嗣後銓敘部於民國六十三年十二月七日（六三）臺為特二字

第 39934 號函頒「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優惠存款要點」乙種，該要點計

有六點，其內容為：「一、公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以下簡稱公保養老給付）金額

辦理優惠存款之範圍，以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核准退休人員，並依行政院公布之『全

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辦法』所訂之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支薪者為限。二、退休人

員所領之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得連同一次退休金辦理優惠存款。三、領受月退休人

員，所領之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得比照辦理之。四、退休人員儲存公保養老給付金

額，應憑銓敘機關退休金證書及中央信託局公務人員保險處開掣之雙抬頭支票及其

公函之副本辦理。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退休公務人員退休金優惠存款辦

法』之規定辦理。六、本要點自六十三年十一月一日起施行。」該要點嗣後分別於

民國八十四年、八十八年、八十九年、九十五年修訂，2 惟對於優惠存款的制度仍

予維持。 

有關「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金優惠存款辦法」係財政部與銓敘部於四十九年

                                                      
2 銓敘部對該要點分別於民國八十四年十一月十八日台中特一字第 12141089 號函，八十八

年七月三日（八八）台特二字第 1777819 號函，八十九年十月四日八九退一字第 1954641
號函，九十五年一月十七日部退一字第 0952585550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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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一日財政部（四九）臺財錢發字第 07864 號、銓敘部（四九）臺特三字第

1713 號公告發布，嗣後分別於民國五十九年、六十八年、七十三年、八十一年、八

十四年、八十八年、八十九年修訂。3該辦法適用的對象是「以支領一次退休金者為

限」（辦法第二條），有關退休金儲存之利率，係規定在該辦法第三條：「退休金

之儲存，除期滿得續存外，其期限定為一年及二年兩種，利息按行政院核定比照受

理存款機關一年期定期存款牌告利率加百分之五十優惠利率計算。但最低不得低於

年息百分之十八。」至於利息給付方式，係規定在該辦法第五條第二項，利息，由

受理存款機關按月結付。 

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優惠存款要點（六十三年十二月版）第五點規

定，該要點未規定事項，依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金優惠存款辦法之規定辦理。從

而，適用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金優惠存款辦法之結果，公保養老給付之利率亦為

百分之十八，利息亦按月結付。因為有上揭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

度的建立，因而讓公保養老給付由「一次給付」之性質，質變為「年金制」。此一

質變的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度，從民國六十三年十一月建立迄今，業已超過三

十餘年，對退休公務人員其退休所得的維持與基本生活保障，起了極大的作用，此

一制度就如同釋字第 280 號解釋之解釋理由書所謂：「……為政府在公務人員待遇

未能普遍提高或年金制度未建立前之過渡措施，其目的在鼓勵領取一次退休金之公

務人員儲存其退休金，藉適當之利息收入，以維持其生活。……」惟隨著政治的民

主化，經濟的變化與社會的改變，於目前反而造成過度保障與過度給付，亦即是，

保障過當與承諾過高，此一優惠存款制度之存續與否，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公務人員退撫改革，於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實施，連帶影響的是公保養老給

                                                      
3 財政部五十九年十月二十八日（五九）臺財錢發字第 17837 號令修正發布，六十八年七

月五日財政部（六八）臺財發字第 17309 號、銓敘部（六八）臺楷特三字第 20255 號令

修正發布，七十三年五月十六日財政部（七三）臺財敘字第 17355 號、銓敘部七十三臺

楷特三字第 56734 號令修正發布，八十一年二月十二日財政部臺財敘字第 810021896
號、銓敘部八十一臺華特二字第 0673839 號令修正公布，八十四年十一月七日財政部臺

財敘字第 84737134 號、銓敘部八四臺中特一字第 119919 號令修正公布，八十八年六月

二十九日銓敘部八八台特二字第 1777740 號、財政部臺財敘字第 88731140 號令修正公

布，八十九年十月四日銓敘部八九退一字第 1948841 號、財政部臺財敘字第 89323002 號

令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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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優惠存款，自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起新進之公務人員即無法享有公保養老給付

優惠存款。此種類年金制的優惠存款制度在公務人員待遇不高，退休金與養老給付

不多的年代，確實發揮極大的保障作用，實施三十餘年的結果，對於退休公務人員

之老年經濟安全保障，具有正面的功效。目前這個類年金制的優惠存款制度，雖遭

詬病，惟其制度之精神符合老年經濟安全保障之需求。因之，該制度其實可將其轉

化至公教人員保險法中之養老給付制度中，讓現行的養老給付之「一次性給付」方

式，調整為「按月結付之年金制」方式，並同時廢除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度，

以導正目前過度保障與過度給付之缺失。 

伍、養老給付需要改革嗎？ 

公保養老給付制度建立至今，業已超過 50 年，經過半個世紀多的運作，養老

給付制度是否已經到了需要改革的時候？還是仍維持現行的運作方式，即足以應付

未來的社會變遷，而勿庸改革呢？本文為釐清該等疑問，擬分別從「八十四年退撫

改革後養老給付優惠存款之取消」、「人口老齡化、長壽風險以及退休風險」等面

向予以分析討論，茲將其分別析論如下各項。 

一、八十四年退撫改革後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取消 

公教人員請領養老給付之條件，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被保

險人依法退休、資遣者或繳付保險費滿 15 年並年滿 55 歲而離職退保者，予以一次

養老給付。因之，可以領取養老給付計有三類人員：「（一）依法退休者，（二）

依法資遣者，（三）繳付保險費滿 15 年並年滿 55 歲而離職退保者。」上揭三類人

員，領取養老給付占最多的人數比例的是依法退休者。以民國九十七年為例，該年

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受益人計有 12,852 人，其中依法退休者有 12,421 人、資遣

者有 310 人、離職退保者有 121 人。就退休年齡而言，依法退休請領養老給付者，

其年齡以 50-54 歲 5,006 人最多，占 40.30%；其次是 55-59 歲 3,829 人，占

30.38%；最少者為 60-64 歲 1,538 人，占 12.38%，平均年齡為 55.50 歲（臺灣銀行

公 教 保 險 部 編 ， 2009 ： 97-98 ） 。 依 法 退 休 人 數 ， 占 上 揭 養 老 給 付 受 益 人 的

96.65%。也可以說，養老給付，基本上是用於安定退休人員基本生活。從上揭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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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養老給付領取人之年齡，絕大多數之領取人其領取之年齡並非退休制度

所設計的 65 歲，而是在 64 歲之前，尤其是在 50-59 歲之間最多。這些提早退休

者，於目前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度下，尚可領取按月結付之類年金制之優惠存

款利息所得，以維持其退休所得與最低基本生活保障。惟於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

實施之退撫改革制度，公保養老給付即不再享有優惠存款，屆時此種類年金制度即

不再存在，如果公保養老給付僅以一次性給付方式為之，可能會造成其退休所得不

再有如此水準的維持，亦有可能部分之退休人員將會落入貧困，因此，目前養老給

付之方式，即有改革之必要，以防杜上揭情事之發生。 

二、人口老齡化、長壽風險以及退休風險 

民國八十二年九月底，我國 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為 148 萬 5 千 2 百人，占總

人口數之百分之七點零九，已達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的高齡化社會指標（內政

部，2009c：1）。亦即是，於民國八十二年九月我國即進入所謂的高齡化社會。民

國九十六年我國國民平均餘命，在兩性零歲之平均餘命為 78.38 歲，男性為 75.46

歲、女性為 81.72 歲（內政部，2007：1）。民國九十七年零歲平均餘命估測，兩性

為 78.54 歲，男性為 75.49 歲，女性為 82.01 歲（內政部，2009a）。如以某段年齡

組之平均餘命觀之，民國九十六年國人年齡 50 歲組與 60 歲組之平均餘命，於 50

歲組部分，兩性平均餘命為 31.15 歲，男性為 29.06 歲，女性為 33.53 歲；60 歲組

之平均餘命，兩性平均餘命為 22.70 歲，男性為 21.08 歲，女性為 24.53 歲（內政

部，2009b）。其與民國九十七年依法退休領取養老給付者之領取平均年齡 55.50 歲

比較可知，該等領取養老給付者，平均尚可存活二十餘年，如果沒有妥適的養老給

付相關制度的存在，其老年生活還那麼長，在不可預知的未來，就構成長壽風險與

退休風險。另外，高齡人口，依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估，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

口比率將由九十七年百分之十點四逐年增加，未來十年將增加為百分之十四點七，

到民國一百四十五年更將增加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其中 75 歲以上高齡人口所占

比率，由九十七年百分之四十三點一，到民國一百二十五年將超過百分之五十，民

國一百四十五年約接近百分之六十。而扶養比，將由民國九十七年 7.0 個生產者扶

養 1 個退休者，演變一百一十五年 3.2 個生產者扶養 1 個退休者，到一百四十五年

再降為 1.4 個生產者扶養 1 個退休者（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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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揭資料觀之，我國人口老齡化情況堪稱嚴峻，因之，應正視人口老年化的問題

存在，以及其可能引起的種種社會問題，在老年經濟安全範疇內，宜提早因應，從

而，養老給付制度在此氛圍下，應有所變革與對應。 

因退撫制度的改革，致使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度亦隨之變革，於民國八十

四年七月一日以後新進之公務人員，因無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度，且日後國人

之平均餘命，因科技與醫學的發達，勢必會繼續增延，倘公保養老給付如仍以一次

給付為支付方式而未予以未雨綢繆，假設於退撫改革後 25 年，即民國一百一十年

以後退休者，對於通貨膨脹、老年就醫、長期照護，或自由市場失靈，極可能因優

惠存款制度的取消，而無公保養老給付年金制度的接替，該等人員有可能逐漸陷入

老年貧困的地步，使其生存權受到威脅，國家此時即有義務保障老年經濟安全----最

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公保養老給付的支付方式，應隨著社會變遷、經濟變化以

及人口結構的改變而為相對應的調整，以肆應實際的需求。 

由於科技、醫藥的發達、人類壽命的增延，當人在年輕時為自己儲蓄，以俟年

老時可供支用，惟因人類壽命的增延，於年輕時所累積的儲蓄無法滿足年老退休後

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晚年時陷入貧困，此種的風險，是為長壽風險。由於壽命預期

的不確定性，養老給付之一次性給與，是無法因應此種長壽風險。因之，養老給付

之給予方式，應隨之調整，才能滿足老年生活最基本的保障。 

又公務人員於退休後，其薪資所得即為中斷，如果遇上經濟不景氣、金融危機

或通貨膨脹，於年輕時無積蓄或積蓄不足，退休後的生活因而陷入困境，此種退休

風險，在養老給付之一次性給與，同樣無法因應該等退休風險，是以，養老給付之

支付方式，實宜調整，以因應該等風險。從而，養老給付制度應能對應未來的長壽

風險與退休風險。是以，現行養老給付制度應予改革，以保障老年經濟安全。 

陸、改革理論框架與制度設計 

一、多柱養老體系框架 

（一）世界銀行觀點 

有關人口老齡化的界定，於國際上係指以 60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數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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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數的 7%，作為判斷的標準。倘一個國家其 60 歲以上

的國民占該國總人口數的 10% 以上，或其 65 歲以上的國民占該國總人口數的 7% 

以上，那麼該國即進入所謂的老齡化社會（朱青、郭雪劍，2007：123）。民國九

十六年我國國民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數比率為 10.21%，到民國九十七年九月業

已提高到 10.35%（內政部，2007：6）。依據上揭國際對人口老齡化的界定標準，

我國現已進入老齡化社會。 

進入老齡化的社會，高齡老人是最脆弱的一群，如其經濟陷入貧困，因其年老

體衰，是無法以其工作收入來轉變其經濟，一旦老年人的經濟陷入困境，欲以自身

的力量來提升或轉變，基本上是很難做得到的。因之，老年經濟安全之保障，即愈

形重要。 

為保障老年的經濟安全，世界銀行於一九九四年出版的「防止老齡風險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一書中，提出養老金的多柱體系（multipillar sys-

tem）框架。該行認為在老年安全計畫中，國家應提供下列三項功能：「儲蓄

（savings）、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保險（insurance）（World Bank, 1994a: 

10）。該行亦認為，一個單一的公共支柱（public pillar）是無法滿足儲蓄、再分配

和保險，因而提出多柱體系框架。該行認為，依靠在單獨的支柱（ individual 

pillar），因會隨著國家的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單一支柱無法滿足或回應各種風險與

需求。所以每個國家應該有一個多柱體系養老金計畫，以因應老年的經濟安全

（World Bank, 1994b: 18）。 

該行於一九九四年提出老年經濟安全（income security）三柱基準框架，第一

支柱（mandatory publicly managed pillar）在於消除老年貧窮（alleviating old age 

poverty）和加入共同保險以對抗各種的風險（coinsuring against a multitude of 

risks），其財政係透過政府稅收支應，該支柱是唯一有能力去支付迅速成長的老年

人口數所需的津貼（年金），將所得再分配予貧窮的人，以共同保險來對抗低投資

報酬 率 、經 濟衰 退 （ recession） 、 通貨 膨 脹（ inflation） 以及 私 有市 場的 衰 退

（failures）。公共支柱有三種選擇形式：「1. 對所有老人採部分資產調查（means-

tested）方式，對於符合資格者，應考慮其減少工作能力與連接其需求的津貼水準。

2. 提供一個最低限度保證養老金（pension）的強制儲蓄支柱（mandatory saving 

pillar）。3. 提供一般的（universal）或與職業相關（employment-related）的均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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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flat benefit）」。第二支柱，也是強制性支柱，是一個完全基金與私人管理的

制度，津貼（年金）數額的精算與實現收入平穩或儲蓄的功能相連結，而這個連結

應該避免經濟和政治的扭曲，完全基金應提高資本累積（capital accumulation）和金

融市場的發展（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第二支柱有二種形式可供選擇，

即：「個人儲蓄帳戶制與職業年金制」，不管何種形式的強制性制度都要謹慎小心

的管理。第三支柱是自願性支柱（voluntary pillar），是一種自願性的職業或個人儲

蓄計畫，主要的目的在於人民於老年時想要更多的收入和保險所提供的額外的保

障。雖然再分配與儲蓄的功能，係為分離，但三個支柱都提供了保險的功能。對於

不確定的世界所產生的種種風險，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保險來對抗這些風險

（World Bank, 1994b: 17-19）。換言之，第一支柱是一個強制公共管理的支柱

（mandatory publicly managed pillar），其財政是以政府稅收為基礎，其形式是資產

調查、最低限度保證養老金或低額養老金，其目標在於再分配加上共同保險。第二

支柱是一個強制的私人管理支柱，其財政係一種管制的完全基金（regulated fully 

funded），其形式是個人儲蓄計畫或職業年金計畫，其目標在於儲蓄加上共同保

險。第三支柱是自願支柱（voluntary pillar），其財政是完全基金，其形式是個人儲

蓄計畫或職業年金計畫，其目標在於儲蓄加上共同保險（World Bank, 1994a: 

10）。 

世界銀行鑒於一九九四年所提出的多柱體系框架受到國際間的討論以及會員國

國家的採用，於是在二○○五年時由 Robert Holzmann 和 Richard Hinz 等人所著的

「二十一世紀的老年收入保障----養老金制度與改革的國際觀點（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Pension Systems and 
Reform）」，多柱體系養老框架，由原先的三柱擴充為五柱（Holzmann & Hinz, 

2005：10），Robert Holzmann 和 Richard Hinz 等人認為多柱體系框架的設計比單一

支柱（monopillars）更為靈活而具彈性，通常也較容易滿足主要目標群體的需求，

也提供更多的安全來對抗養老金體系所面臨的經濟、人口和政治所產生的各種風

險。有關五柱體系框架之梗概如下（Holzmann, Hinz, & Dorfman, 2008: 5-6）： 

 1. 零支柱（zero pillar） 

該柱是非繳費型制度，是以預算或一般稅收作為資金籌措或擔保。是基礎的或

社會的養老金，至少是社會救助。有關資金的籌措，通常是由當地政府、地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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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家，透過稅收為之。該支柱是提供所有老人最低生活水準的保障。擔保一生收

入較低的人民在其到老年時，能有最基礎的保障，以消除貧窮（poverty alleviation）。 

 2. 第一支柱（first pillar） 

該柱是一種強制性，確定繳費型（定期繳費）。費用之繳交與薪水相連結，各

人所需繳交之費用與各人薪資所得之多寡的不同而為不同費用之繳交，用以替代其

退休前，一生所得的一部分。第一支柱能夠滿足個人短視（myopia）的風險、低所

得（low earnings）的風險、壽命預期的不確定性以及金融市場導致計畫目標不當的

風險。該柱的財務形式是以隨收隨付（pay-as-you-go）為基礎，尤其要注意人口的

老化與政治風險。 

 3. 第二支柱（second pillar） 

該柱亦是一種強制性制度，是典型的個人儲蓄帳戶（savings account）制（即

確定定期繳費制），是大範圍的設計選擇，包括積極的與消極的投資管理、選擇投

資與投資經理人之選擇規範、撤回階段選擇。確定定期繳費計畫，在定期繳費、投

資執行和效益之間建立起完整的連結，維持可實施的財產權與協助金融市場的發

展。除非強制要求年金化（annuitization），否則將會面臨下列的風險：金融市場波

動的風險、較高交易和管理費用的風險、可能產生由私人管理資產所導致的財務風

險和代理的風險以及長壽的風險（longevity risk）。 

 4. 第三支柱（third pillar） 

該柱是一種自願性（voluntary）制度，具多樣化，其本質係強調靈活有彈性

（flexible）及自由支配。為確定津貼（年金）（defined benefit）制或確定繳費

（defined contribution）制。例如，由個人或雇主發起對退休（retirement）、失能

（disability）或死亡（death）的儲蓄。第三支柱可以彌補其他支柱設計僵化之缺

陷，然而它也包括類似第二支柱的各項風險。 

 5. 第四支柱（fourth pillar） 

該柱是非財務性（non-financial）制度，包括使用非正式的支持（例如家庭的

支持）、其他的正式社會計畫（social programs）（例如健康照護、住宅提供）以

及其他個人金融與非金融的資產（assets）（例如房屋所有權的設定抵押）。對老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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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此的支持形式與有效的支持，主要在於支柱的設計與其他支柱的執行，包括目

標群體津貼（年金）水平（benefit level）。 

有關養老金體系之改革，在確定改革選擇中的設計原則，基本上並應沒有一個

簡易的模式來決定支柱規模的大小，亦沒有一種簡易適當的工具來對應不同國家的

不同環境（country circumstances）。支柱的規模大小和多寡，係取決於國家特殊的

環境與特殊的需求，基 本上是將其連結到一個 國家的發展情況（development 

status）和所得的水準（income level）。然而，非所得的因素（non-income factors）

卻是大大的影響所得水準和改革選擇（reform options）之間的關係。改革的途徑是

非常的複雜，常常取決於現有制度的承繼、改革的需求、可實現的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與政策的決定（policy decision）。如此之途徑導致國家所得水準與發

展的情況產生變動，另一方面也產生改革政策適當的選擇（Holzmann, Hinz, & 

Dorfman, 2008: 9）。 

上揭世界銀行所提出的多柱體系框架，基本上是一種基準，而非藍圖。支柱的

設計是隨著各國之環境、社會、經濟、國民所得的情況之不同而為不同的設計，各

柱的功能與目標群體不盡相同，因之，並無層級先後的必然關係存在，而是隨著國

家環境的需求、改革的需要而為不同的支柱設計。零支柱對於終生貧困者此類的目

標群體最為重要，次之為非正規部門人員，最後為正規部門人員。第一支柱其目標

群體是針對正規部門人員，因之，對該等人員最重要。第二支柱其目標群體亦是正

規部門人員，對該等人員亦是最重要。第三支柱，因其係自願性，因之，對非正規

部門及正規部門均是其目標群體，均具同等重要性。第四支柱其目標群體主要在終

生貧困者與非正規部門人員，對該等人員具重要性，對正規部門人員的重要性相對

較弱。 

（二）公保養老給付制度在多柱養老體系框架中的位置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係屬強制保險，凡屬其所規定之保險對

象，一律均須參加該保險。依據同法第八、九、十條規定，被保險人之保費係依據

被保險人之薪俸額（即保險俸薪給）按月繳交。又同法第十二、十四條規定，發生

養老給付事項時，以現金一次給付，為確定給付制。 

上揭公教人員保險法之養老給付制度之規定，其在世界銀行所提出的多柱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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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中之位置，以其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其保費之繳交與薪水相連結，保費的繳交

用以替代退休前的一生所得的一部分等項觀之，類似於世界銀行所提出多柱養老體

系框架中之第一支柱。惟世界銀行所提出的第一支柱，係屬年金制度，其目的係在

滿足個人短視的風險、低所得的風險、壽命預期的不確定性以及金融市場導致計畫

目標不當的風險，同時注意人口的老化與政治風險。此一部分我國公保養老給付制

度尚屬欠缺或不足，因之，養老給付之改革，此一部分似有納入考量之必要。 

（三）小結 

公保養老給付之目的在於安定公教人員生活，也就是說，讓退休人員於退休後

能夠有平穩的收入以及防杜退休人員落入貧困。而且該制度尚應能夠面對政治、社

會、經濟與人口所產生的種種風險，惟因該制度於過去受制於政治及經濟層面的扭

曲，造成制度的不合理性的產生。又因為政府採取公營事業民營化、組織員額精

簡、機關裁併等等政治措施，造成公保養老給付請領的突增與被保險人人數的驟

減，以及二○○八年開始的金融風暴造成公教人員保險準備金投資的失利及虧損，

因通貨膨脹造成資產的縮減等等經濟因素，從而，該等制度之改革契機已現，上揭

世界銀行所提的多柱體系架構頗值參採。 

公保養老給付目前尚有優惠存款制度存在，該制度因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退

撫改革的實施，其可優惠存款金額之額度逐年下降，因之，公保養老給付之一次性

給與制度，即有檢討斟酌的空間。目前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之優惠利率高達百分

之十八，於目前的政經環境下，似宜調整改革。當時利率之所以如此的高，有其時

代的政經背景，因時空環境的變遷，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改變以及人口結構的

變化，於民國六十三年十一月創立的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度，因階段性的任務業已

完成，為代際間的公平與財政資源的再分配，該等制度實宜廢止。該等制度廢止

後，有關公保養老給付方式亦應隨之調整，以對應個人短視的風險、低所得的風

險、壽命預期的不確定性以及金融市場導致計畫目標不當的風險。 

有關養老金之改革，其主要的目的在於提供充足的（adequate）、可負擔的

（affordable）、可持續的（sustainable）以及穩健的退休收入（robust retirement 

income）。所謂「充足的」，係指所提供的年金（provide benefit），除了能夠給大

多數人於退休後，提供一個可靠的收入（reliable means），使其消費維持平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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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須防止老人陷入絕對貧窮。所謂「可負擔的」，係指制度成本應在個人和社

會的資金籌措能力範圍內，不應過度替代社會上或經濟上必須做的事，或造成財政

上難以負擔的後果。所謂「可持續的」，係指在制度上必須有健全的財政和在各種

合理的假設情況下，在可預見的未來，該項制度都能夠持續的維持下去。所謂「穩

健 的 」 ， 係 指 制 度 能 夠 承 受 或 禁 得 起 各 種 風 險 的 衝 擊 ， 包 括 來 自 於 人 口 的

（ demographic） 、 經 濟 的 （ economic） 和 政 治 的 （ political） 急 劇 波 動 的 衝 擊

（Holzmann & Hinz, 2005: 6）。目前公保養老給付制度，其實其所面對的是充足

的、可負擔的、可持續的以及平穩的退休收入等問題。例如於民國 97 年遇上全球

金融風暴，使得當年度公教保險準備金投資失利，造成損失 50 億元（臺灣銀行公

教保險部編，2009：60），此即遇上經濟上的急劇變化所受到的衝擊。因之，世界

銀行所提出的養老金改革多柱體系框架，於此時頗值我們深思與借鏡。 

公保養老給付之一次性給與之支付方式與現行公保保險制度的其他相關措施，

基本上與上揭之充足的、可負擔的、可持續的與穩健的等原則產生極大的落差，是

以，公保養老給付之改革，應以該等原則為基準進行修正。 

二、一次給付制，抑或年金給付制？ 

有關養老給付一次性給付制，係指被保險人於達到法定領取養老給付之資格條

件時，其養老給付之支付方式係以一次給付完竣。其優點在於：「（一）退休時能

立即領到全部養老給付。（二）公教人員領受一次給付後，保險人即無行政事務費

的負擔。（三）領受一次給付金額較大，當事人可以用來投資理財或其他的規劃。

（四）較不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其缺點在於：「（一）較無法充分保障當事人晚

年的生活。（二）如投資理財或其他規劃不當時，致使養老金無法有效運用，則有

失養老給付安養之本旨。」（柯木興，2007：159）。 

至於年金給付制，係指被保險人於達到法定領取養老給付之資格條件時，其養

老給付之支付方式係以定期性繼續給付，按月、按季、按年或其他一定期間給付

之。其優點在於：「（一）對退休後的生活具有安全保障。（二）可維持最低生活

安全水準。（三）生存權能夠獲得落實，對政治、經濟、社會具有安定的力量。

（四）不致於發生退休金運用不當等問題。」其缺點在於：「（一）年金給付額如

果過低，將失去其制度之意義。（二）年金給付如按月、按季給付，所需行政費用



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給付年金制之探討 

‧123‧ 

增加，形成財務上的負擔。（三）容易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增加保險成本。」（柯

木興，2007：159-160）。 

關於養老給付之給付方式，究竟應採一次性給付制，還是應選擇年金給付制，

基本上要端視一個國家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之需求而定，當然人口結構

因素，亦不容忽視。當前我國人口結構係屬高齡化社會，扶養比，目前是 7.0 個生

產者扶養 1 個退休者，到民國一百一十五年 3.2 個生產者扶養 1 個退休者，如此的

扶養比，顯現老人依賴比的提高，因之，養老給付之給付方式，如採一次給付制，

顯然無法保障退休者晚年之生活，是以，基於生存權之保障與老年經濟安全網之建

立，對於養老給付之給付方式，宜採年金給付制，以適應當前的國家環境。又我國

的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中之養老給付制度，在老人經濟安全網中，類似世界銀行所提

多柱養老體系中的第一支柱，該支柱係以年金方式為給付方式，從而，養老給付之

方式，亦宜以年金給付制為之。再者如從外國經驗觀之，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國

家採年金給付方式來處理長期給付事宜，採用年金給付制是維持退休所得有效的方

法（柯木興，2007：158）。綜上所述，公保養老給付之給付方式，宜由現行一次

給付制，調整為年金給付制。 

於此須予附論的是，養老給付調整為年金給付制後，有關殘廢及死亡給付，是

否亦應調為年金給付制？基於生存權的具體實現以及基本生活之保障，該兩項給

付，似乎可隨著養老給付之調整而為調整，亦即是，將殘廢及死亡給付亦調整為年

金給付制。換句話說，一次給付制，無法保障不確定的未來，包括不確定的存活年

限以及不確定的物價與幣值。況且國際勞工組織於第 102 號、第 128 號公約均明確

規定，老年、殘廢與遺屬之給付應採定期之年金給付（郭明政，2009：171）。是

以，養老、殘廢、死亡之給付應調整為年金給付制。 

三、確定提撥制，還是確定給付制？ 

有關退休金規劃設計，基本上有兩種類型，4 一種是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另一種是確定給付制（defined-benefit）。 

確定提撥制係指參加退休金制度的勞工及其雇主均事先按勞工薪資按月提撥一

                                                      
4 相關內容請參閱 Schwarz（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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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比例（百分比）的費用，等到勞工達到一定年齡退職時，提領在其個人帳戶中所

儲存的基金收益本息作為退休養老之用，我國勞工退休金條例，其設計即屬確定提

撥制。其優點在於釐清財務負擔責任，以減輕後代被保險人的費用負擔，其缺點則

是無法因應通貨膨脹作適當的調整，以及無法長久提供適當的給付保障與欠缺再分

配的功能、風險分攤的功能（柯木興，2007：224-227；古允文，2005：56-57）。 

確定給付制係指雇主於制度實施之前，事先已確定老年退休給付數額及依其服

務年資的給付水準（基數），並透過精算技術預估該所屬員工或制度內全體員工退

休時所需退休金給付成本，再決定於提撥期間所需提撥比率的一種制度。其優點在

於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風險分攤的功能，可維持多數人一定水準的退休所得，其缺

點為給付數額及給付水準確定，因未來退休給付金額受經濟變動因素影響較大而具

有其償付能力的風險（柯木興，2007：224-227；古允文，2005：56-57）。 

現行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給付之設計，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八、十二、十

四條規定，係屬確定給付制，惟是為一次給付制。確定給付制在於其具有再分配、

風險分攤的功能，而老人經濟安全在於能夠維持一定的退休所得收入與平穩的消

費，因之，於目前之環境，公保養老給付制度之設計似宜維持現行的確定給付制。 

四、隨收隨付制，還是完全準備提存制，抑是折衷制？ 

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又稱完全賦課制，係指保險費的收入，用於當時

的保險給付，保險人不須提存大量的保險基金，只要備妥短期內支出的預備金即

可，採用此種制度者，在立法上應明文規定採彈性費率制，並授權主管機關得視保

險財務收支的實際情形，適時調整保險費率，以配合財務需要（柯木興，2007：

392；鍾秉正，2005：152）。其優點為：「（一）初期實施，被保險人負擔較輕，

制度推行容易。（二）平衡財務收支的期間較短，無須考慮利率因素及複雜的精算

技術。（三）受通貨膨脹貶值影響較小，涉及財務投資運用及基金管理亦小。

（四）保險費率及給付內容的調整較為容易。」其缺點為：「（一）被保險人經常

面對費率之調整，年輕及後代被保險人負擔較重。（二）因行政上的處理與政治上

的因素，難免影響保險費率的調整，無法迅速核定，導致保險財務愈生困難。」

（柯木興，2007：392-393）。 

完全準備提存制（full funding），係指將來老年給付所需費用事前均完全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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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存，而以平準保險費率來維持其保險財務的健全性。在制度實施初期，僅以保險

費收入的小部分用之於老年給付，而大部分保險費均提存準備為支應將來給付之

用。其優點為：「（一）採平準保險費方式，每年的保險費負擔能夠維持在一穩定

水準，財務結構健全。（二）因存有基金，對被保險人或年金領受者具有安全感，

基金的利息收入可減輕被保險人負擔。（三）可累積鉅額基金，對國家財金具有調

節功能。」其缺點為：「（一）制度實施初期，保險費率較高，勞資雙方負擔較

重。（二）累積龐大基金，管理該項基金是一項艱鉅任務，同時亦容易招致提高給

付標準而不增加保險費率的重大壓力。（三）容易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柯木

興，2007：393；鍾秉正，2005：150-151）。 

折衷制，係為補救隨收隨付制及完全準備提存制的缺失所採行的一種折衷方

式，但仍以完全準備提存制為前提來處理保險財務，而保有一定水準的責任準備

金，若因基金不足支應老年給付支出時，採階梯式的費率來補救其不足，亦可由後

代被保險人來負責分攤（柯木興，2007：394）。 

我國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財務制度究竟是何種形式？此可從歷年修法之內容得

知。民國四十七年一月制定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保

險業務由中央信託局辦理並負承保盈虧責任，其所需保險事務費不得超過保險費總

額百分之七。」（立法院，1958c：88），民國六十三年一月修正公布之「公務人

員保險法」第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保險業務由中央信託局辦理，並負承保盈虧責

任；如有虧損，由財政部審核撥補。承保機關辦理公務人員保險所需保險事務費，

不得超過保險費總額百分之五點五。」（立法院，1974b：100），民國八十八年五

月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規定：「本保險業務由中央信託局辦理，

並負承保盈虧責任；如有虧損，其屬於本法修正前之虧損及潛藏負債部分，由財政

部審核撥補，其屬於本法修正後之虧損部分，應調整費率挹注。承保機關辦理本保

險所需事務費由中央政府編列預算撥付，其金額不得超過年度保險費總額之百分之

三點五。」（立法院，1999b：240），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

險法」第五條規定：「本保險業務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指定之機關（構）辦理。保

險財務如有虧損，其屬於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三十日以前之虧損及潛藏負債部

分，由財政部審核撥補；其屬於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三十一日以後之虧損部分，

應調整費率挹注。本保險財務收支結餘，全部提列為保險準備金；其管理及運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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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主管機關定之。承保機關辦理本保險所需事務費，由中央政府編列預算撥

付，其金額不得超過年度保險費總額百分之三點五。」（銓敘部，2005），由上揭

歷次修法內容觀之，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三十日之前之法律並未明文規定其財務制

度，僅財政部以行政命令規定提存準備辦法。當時公保財務因年年短絀而由政府編

列預算支應，縱使有準備金制度存在，惟實際運作的結果係以當期收入之保費支付

當期之給付，尚屬不足，還需政府編列預算補實，因之，當時的財務制度可說是類

似隨收隨付制加上政府以稅收補貼之福利性色彩的保險，難謂是一種典型或修正的

準備提存制。俟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三十一日以後明定保險財務的收支結餘，全部提

列為保險準備金，以及虧損應調整費率挹注，才讓保險財務制度調整為部分準備提

存制，亦即是—折衷制。此時之保險制度才成為一個真正自給自足之社會保險體制

（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編，2009：60）。 

現行公教人員保險之養老給付制度，其在養老體系的地位，類似世界銀行所提

多柱養老體系之第一支柱，除了要將其養老給付一次性給付制度調整為年金制度

外，其財務制度，亦有調整之必要。考諸英、美、德、法等國，其老年養老金之財

務制度係採隨收隨付制，以避免累積基金受到通貨膨脹貶值的影響以及龐大基金的

管理（柯木興，2007：394），我國公保財務制度，似可朝隨收隨付制之方向規

劃，惟在過渡期間，為了避免變革過劇，財務制度以折衷制為原則，而逐漸調整往

隨收隨付制靠攏。 

五、私有化，還是行政法人化，抑是機關化？ 

公保之營運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目前由考試院會同行政

院指定臺灣銀行辦理，而臺灣銀行目前係屬國營金融機構，因之，目前公保之營運

似採國營事業化模式辦理。惟如此之方式是否可以更易改變，端視國家環境的需求

與政策而定。倘目前由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辦理，其所需事務費如比以行政機關辦

理為貴，那麼該項業務似可考量回歸銓敘部設置一公教保險司辦理，若採如此之模

式，可稱之為「公保營運機關化」。另外，如將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改制為「行政

法人」，亦可樽節經費之支出的話，那麼「行政法人化」之途徑，亦值得思索。當

然，如果能夠將健保局、勞保局以及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整合為「中央社會保險

局」，而以行政機關或行政法人方式辦理社會保險業務，於人力與經費之運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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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裨益。 

至於公保營運之私有化，是否值得考慮？亦可加以探討。基本上，社會保障制

度私有化之改革目的主要在於減輕政府日益沉重的財政負擔與壓力。惟私有化之改

革，真的是一粒救命仙丹嗎？還是一帖要命的白虎湯？頗值吾人深思。當政府遇上

養老金財政壓力沉重時，一般而言，都會有學者專家或人民要求營運民營化----私有

化，此種私有化的見解究竟是迷思，還是解決財政壓力的仙丹妙藥？基本上，我們

可以從智利、阿根廷等國家私有化之改革看出，其改革之結果，其財政壓力反而比

改革前還要高，也就是說，其改革並未成功（朱青、郭雪劍，2007：60；郭明政，

2009：161）。再者，私有化有如下的事項必須考慮：「（一）私有化後，再分配

的功能即行喪失。（二）私有化的準備提存制要面臨通貨膨脹的威脅，也要面臨養

老保險基金管理公司經營破產的威脅。（三）面臨保險基金管理公司昂貴的營運費

用。（四）私有化後，要有完善的法律制度、發達的資本市場、高效率的投資機構

和一批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朱青、郭雪劍，2007：51）。然而，當再分配功

能喪失、通貨膨脹嚴重、基金管理公司破產、一批肥貓走人，那麼多的被保險人或

年金領取人之養老金泡湯，國家難道可以坐視不管嗎？最後國家還是要負起善後責

任。從而，私有化此一途徑，於目前此一階段，此一環境，似乎暫時不應考慮。 

綜據上述，公保營運，倘有改革之需要，基本上，仍以機關化較為可採，行政

法人化次之，至於私有化於目前此一環境似不可採。 

六、與公教人員相關退休制度的關係 

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給付，究竟與公教人員相關制度有何關係，殊值討

論。於此所謂與公教人員相關退休制度，基本上係指公務人員退休制度、公立學校

教職員退休制度、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等。該等制度分別依

「公務人員退休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

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等規定辦理公教人員之退休。 

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於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一日新制退撫改革實施後，退休金之

給付已由恩給制調整為共同提撥制，其給付方式係為確定給付制，退休基金的建立

係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提撥，其費率係按公務人員本俸加一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

十二，政府撥繳百分之六十五，公務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基本上，國家與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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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關係，在我國由早期的「特別權力關係」調整至今的「特別法律關係」，而

公務人員之意義，可將之描述為：「由行政主體選任，與行政主體之間有服務及忠

誠關係之人員」（黃異，2009：224）。亦即是，國家與公務人員之關係，由早期

的「主僕關係」，進展到現在的「公法上的僱傭關係」。且退休基金的建立係由

「雇主」--國家，與「受雇者」--公務人員，共同建立，並具強制性。此等模式，實

際上與世界銀行所提之多柱養老體系框架中的「第二支柱」類似，是一種職業年金

制度。而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是一種強制性制度，退休金之給付，同樣地亦

是由恩給制調整為共同提撥制，費率及撥繳比例與基金的建立、給付方式，均與公

務人員退休制度相同，教職員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亦如同國家與公務人員之間的關

係一樣，係屬「公法上的僱傭關係」，其退休金制度，亦是一種職業年金制度，其

模式，亦與世界銀行所提之多柱養老體系框架中的「第二支柱」類似。 

另外，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其退休儲金之建立，係由

教職員、私立學校與學校主管機關共同撥繳款項，共同建立。係屬共同提撥制，亦

即是儲金制。其費率為百分之十二。費用由教職員撥繳百分之三十五、學校儲金準

備專戶撥繳百分之二十六，私立學校撥繳百分之六點五、學校主管機關撥繳百分之

三十二點五，按月共同撥繳至個人退撫儲金專戶，依該等規定，其財務制度係採確

定提撥制與個人儲蓄帳戶制，該等制度亦屬職業年金制，其與世界銀行所提之多柱

養老體系框架中的「第二支柱」相當。 

上揭公務人員退休制度、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制度與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

校教職員退休制度，基本上均屬世界銀行所提的多柱養老體系框架中之「第二支

柱」的範疇，其與具「第一支柱」性質的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給付，具有第一

層保護與第二層保護之關係。第一支柱，即第一層保護，係在提供最低基本生活的

保障，而第二支柱，即第二層保護，係在提升退休養老保障。因之，公教人員保險

制度之養老給付，其目的亦在於提供最低基本生活保障，從而其年金所得替代率不

應過高，基本上應低於第二層保護之年金所得替代率。有關退休所得替代率之計

算，基本上應包含第一支柱與第二支柱之退休所得替代率，如此，才能避免過度給

付與過高的承諾，也才能使財務健全，而具持續性。至於退休所得替代率，基本上

以國際勞工組織第 102 號、第 128 號公約所建議的所得替代率為最低基準，同時應

參酌工業化國家的所得替代率水準，讓退休所得替代率可達百分之六十至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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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郭明政，2009：176），甚或可達百分之八十。如此第一支柱即第一層保護的

年金所得替代率與第二支柱即第二層保護的年金所得替代率，可在此範圍內，分別

依各支柱（各層）之功能、性質，分配各支柱之所得替代率，以保障老年經濟安

全。 

柒、養老給付改革的基本原則 

經過上揭對養老給付改革的分析討論，目前之公保養老給付制度是到了改革的

時候，改革的契機已現，惟改革時仍應遵循一定的原則，以提供一個充足的、可負

擔的、可持續的與穩健的給付水準。茲藉用世界銀行對養老金改革所提的充足的、

可負擔的、可持續的與穩健的原則為論述基調，提出我國公保養老給付改革的基本

原則，該等原則分述如下： 

一、充足性原則 

充足性係指養老給付應確保所有被保險人於退休後其退休所得能夠維持最低基

本生活，避免其遭受貧困的威脅，對那些壽命高於平均壽命的人，能夠提供長壽風

險的保護。惟充足性，仍應與其它社會保險所提供之年金給付取得一定程度的平

衡，而非給予過高的承諾或過度的保障。因之，養老給付之改革，應具充足性原

則。 

二、可負擔性原則 

可負擔性所指的是，個人和社會資金籌措的能力的問題，制度的成本應在該等

能力範圍內。因之，養老給付之改革，應注意到替代率的問題，承諾不可過高，不

可過度給付與過度保障，費率必須在合理的範圍內。否則，對個人直接造成繳費的

負擔，而影響到個人對薪資所得支配的優先順序，過高的費率將會造成被保險人沉

重的負擔，而不能承受。過高的給付，亦會造成財政上難以負擔的後果。因之，養

老給付之改革，應具可負擔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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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持續性原則 

可持續性係指養老給付之改革，對現在與將來的公保財務應具穩定性，讓公保

財務的運作穩健而具可持續性，不需要將來突然增加保費或是降低給付。讓制度在

經濟、社會、政治與人口結構變動下，不用採取任何不當的措施來對應，而是能夠

在既定的承諾的條件下，支付養老給付予被保險人。亦即是，被保險人所繳交的費

用足以支付當期或者未來的年金給付，而不用突然的大幅提高費率、削減年金給付

或用預算來彌平財政赤字。因之，養老給付之改革，應具可持續性原則。 

四、穩健性原則 

所謂穩健性係指養老給付制度在未來無法預知或無法預見的條件或環境下，養

老給付制度能夠抵抗並能禁得起各種風險的衝擊，諸如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人口

風險及政治風險，同時能夠長期維持所得替代率的目標，讓退休人員維持一定平均

水準的消費。 

捌、養老給付制度改革之實際 

公保養老給付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係屬一次性給付，從民

國四十七年建制以來，皆是如此。歷經五十餘年的時空變化，於目前此一階段，實

有加以檢討修正之必要。目前我國人口結構急劇老化，已成為老齡化的社會，退休

人口越來越多，財政壓力也越來越大，加之於政府對於公保養老給付制度的承諾過

高，例如養老給付的優惠存款制度即是，造成財政的負擔過重與過度的保障以及不

公平，制度的成本已超越個人或社會可負擔的範圍，同時也替代了經濟上或社會上

應做之事。因之，養老給付制度實與上揭養老給付改革原則的可負擔性原則、可持

續性原則、穩健性原則相違背。是以，養老給付之改革，應予啟動，以契合社會脈

動。養老給付之改革，從社會國原則觀之，5 基本上是屬於社會改革之一環，因

之，其改革必須用社會政策或以社會行政之手段來達成改革的目標，以符合社會正

                                                      
5 有關社會國原則請參閱陳慈陽（2004：235-246）。 



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養老給付年金制之探討 

‧131‧ 

義。當然於改革時，既得權利之保護應予注意，惟不得給予過度保障或給予過高承

諾，否則，制度之改革其成效仍然有限，對制度的持續與穩健，亦無幫助。為使養

老給付制度能夠更契合政治、經濟、社會與人口結構等之變遷，茲以上文中對養老

給付改革分析探討所得以及其改革的基本原則作為檢視之工具，分別就「年金給付

制及隨物價、薪資調整之年金調整制」、「年金所得替代率」、「代內及代際間之

平等」、「保險給付計算基準之修正」、「養老給付之修正」等項，進行分析討

論。各項之分析討論如下： 

一、年金給付制及隨物價、薪資調整之年金調整制 

年金給付制的優點在於對退休後的生活具有安全保障、可維持基本生活水準、

生存權能夠獲得具體化與落實、不致於發生退休金運用不當等情事。換句話說，年

金給付制能夠維持一定的退休所得以及平穩消費的生活保障。因之，我國公保制度

中之養老給付，其給付方式應調整為年金給付制，而此種年金給付制，基本上，亦

應設計為基礎保障年金與一般年金，以保障被保險人。至於同樣在保障被保險人及

其遺屬之生存權及基本生活保障之殘廢、死亡給付，基於同樣理由，亦應隨著養老

給付年金制之更張而為調整，將殘廢及死亡給付調整為年金給付制。有關請領殘廢

年金，基本上仍應被保險人發生傷害事故或罹患疾病，經過治療仍無法痊癒，鑑定

為永久殘廢且終身無工作能力者，始得請領殘廢年金給付。至於被保險人死亡，受

其實際扶養之遺屬可請領遺屬年金，基本上應以其所實際扶養之配偶、子女、父

母、祖父母、孫子女或其扶養之兄弟、姐妹等，始得領取。可領取之資格條件等等

相關規定，其規範模式可參採勞工保險條例中之殘廢與遺屬年金給付之規定予以規

範。並將相關之內容增列於公教人員保險法中，讓保險制度更趨完善，使老有所

終、殘廢孤寂者皆有所養。 

另外，年金給付制係屬定期性的繼續給付，於國人平均餘命增延情況下，給付

年限勢必隨之增延，在這期間其不可預計的風險亦隨之增加，諸如通貨膨脹、物價

指數變化、薪資水準的變動等等情事，倘無一個調整機制，反而會造成年金給付不

合理情事發生，因之，應有一個調整機制存在，而這個機制似可參酌國際勞工組織

第 102 號、第 128 號公約之規定，年金給付應隨著物價、薪資所得或生活水準之變

動而為調整（郭明政，2009：171、177）。從而，應將年金給付隨著物價、薪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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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或生活水準之變動而為調整之規定，增列於公教人員保險法中，以應實際之需。 

二、年金所得替代率 

年金所得的替代率之訂定，基本上應依據國家經濟及財政狀況、人民所得與人

口結構作為參考之依據。年金所得替代率之訂定，基本上應讓公保財務具有可負擔

性與可持續性，否則過高的年金所得替代率將會造成過高的財政壓力，對被保險人

亦會造成過度的給付與過度保障，於代際間與代內會產生不公平之情事，同時也會

影響制度的穩健性。從而，年金所得替代率之訂定就不得不謹慎為之。當然，養老

給付年金所得替代率之訂定，應以其所具第一支柱即第一層保護之角色、功能、性

質為衡量，並應與第二支柱即第二層保護之職業年金制----相關的公教人員退休制度

相配合，以避免承諾過高及過渡給付。 

目前社會保險中有老年年金給付者，有勞工保險條例之老年年金給付與國民年

金之老年年金給付，該兩種老年年金給付均訂有年金所得替代率。依據勞工保險條

例（民國九十八年四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第五十八條之一規定，老年年金給付有

基礎保障年金與一般年金，基礎保障年金之年金所得替代率為：「按其平均月投保

薪資之百分之零點七七五計算，並加計新台幣三千元。」而一般年金之年金所得替

代率為：「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依據國民年金法（民國

九十七年八月十三日修正公布）第三十條規定，基礎保障年金之年金所得替代率

為：「月投保金額乘以其保險年資，再乘以百分之零點六五所得之數額加新台幣三

千元。」而一般年金之年金所得替代率為：「月投保金額乘以其保險年資，再乘以

百分之一點三所得之數額。」因上揭勞保與國民年金之投保薪資額（金額）與公保

之投保月薪俸額不同，公保養老給付之年金所得替代率是否比照該二者之年金所得

替代率，即頗值深思。基本上，養老給付年金所得替代率之訂定，應經精算與考量

國內經濟、國家財政、人民所得與人口結構，並評估各項風險後，加以釐定。至於

設定之精算期間，端視實際需求而定，而非動軋以五十年、百年計，如此不僅陳義

過高，亦不切實際，殊不知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人口結構不斷的改變下，在不

可預計的未來，應實事求是為是。有關養老給付年金所得替代率之訂定，應參考勞

保及國民年金對老年年金給付之所得替代率來加以釐定，惟訂定時，應符合充足

性、可負擔性、可持續性及穩定性等原則。另外，對於殘廢年金與遺屬年金之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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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替代率之釐定，亦應如此。 

三、代內及代際間之平等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一條規定，該法修正施行前，原參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立

學校教職員保險，已繳付保險費滿 30 年或繳付保險費未滿 30 年，繼續繳付保險費

屆滿 30 年之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其保險費及參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

全部由各級政府或各私立要保學校負擔；如發生該法第三條所列保險事故時（即發

生殘廢、養老、死亡、眷屬喪葬及育嬰留職停薪等事項），仍得依該法規定，享受

保險給付之權利。上揭規定之事項，其內容涉及到代內及代際間之平等問題，其實

也涉及到制度設計的基本問題。 

就制度設計的基本問題而言，一個制度是否可以延續，是否可以長久維持，端

視其目標原則而定。對於繳費滿 30 年者給予特殊之優惠，其目的何在？其是否與

制度之繼續維持相關？抑或對財務之可持續具有正面向的特殊功能？還是只是政治

操弄扭曲的結果？頗讓人費猜疑。當被保險人繳費滿 30 年，其保險俸額已經到達

一定程度的金額，基於再分配的社會保險理念，該等人員實有必要以其高保險俸額

再分配於低職等或低保險俸額之人員，而非給予如此的特殊優惠。法律的規範應是

隨著社會、經濟變遷而為對應，同時應符合社會正義，而非僅以信賴保護原則作為

無上的指導原則，而讓不公平之情事續予存在。政府對這些繳費已滿 30 年人員保

費的負擔與全民健保保費的負擔，就其與社會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其他弱勢

團體而言，實已保障過度，對於同為公保被保險人而言，就產生了代內及代際間的

不公平。其實如此的設計其財政的可持續性即受有影響，因而與可持續性原則相

違，又政府為該等人員支付其保險費與全民健康保險費，顯然此等事項，對於繳費

滿 30 年之高保險俸額者而言，是極為不妥，實非政府應該有之作為，此種作為反

而是逾越社會籌措資金的能力範圍，因之，違反了可負擔性原則。是以，該等規定

應從根本的事物本質，重新思索檢討，而非框限於概念法學的操作，而昧於不正事

實之存在。 

參加公保之被保險人，有同代與不同代之人。亦即是，有年輕新進人員與在職

資深人員。在同代中，低階職務者其保險俸額較中階職務及高階職務者為低，因

之，中、高階職務者所繳保險費較高，是以，該等保險費再分配於低階職務低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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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額者，從而，於代內即具有再分配的功能。 

公教人員保險係屬強制保險，只要進入法定機關、公立學校編制內之專任人員

及專任教職員或依法立案之私立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一律參加公教人員

保險為被保險人。從而，年輕新進人員與在職年長資深人員，因年齡的關係，因而

形成不同世代在同一保險系統之內之世代關係。由多數的年輕世代繳交保費用以支

付年長一代的養老給付，這之間即形成所謂的代際間的問題。基本上，代際間必須

公平，才能使制度繼續維持。因之，有關保險費之繳交應不分世代，於加保期間即

有繳交保險費之義務，不因投保年資之多寡而有差別對待，況且社會保險與商業保

險即有本質上之差異，基本上不能完全用商業保險的邏輯來看待社會保險，而且保

費的繳交是財務可持續的基礎，也是滿足充足性、可負擔性與穩健性的基礎。因

之，被保險人應繳交之保險費轉由政府或私立學校負擔，於代際間即形成不公，同

時亦違反上揭充足性原則、可負擔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及穩健性原則。茲以民國

九十七年被保險人之年資統計為例，其中保險年資達 30 年以上者，計有 29,116 人

（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編，2009：40-45），占參加保險總人數 594,798 人之

4.9%，此等比例甚高，且年齡都集中在 45 歲至 80 歲之間，尤其集中在 45 歲至 59

歲之間，政府保費支出龐大，由此亦可看出制度的不公平性。 

養老給付之改革，應依循充足性原則、可負擔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及穩健性

原則為之。財政為一切庶務之母，因之，改革時應注意財政的可持續性，亦即，以

確定的定期繳費費率收取保費用以支付當前以及將來的養老給付，而不用突然的提

高保險費率（contribution rate），或削減給付金額，或編列預算來彌平財政赤字。

同時應修正現行慷慨式給付之計算方式，例如事務官或教師轉任政務官，因事務官

或教師與政務官之間之保險俸額級差距大，其以政務官身分辦理養老給付時，即不

得以事務官或教師投保年資合併政務官之年資而以政務官之保險俸額辦理養老給

付。亦即是，要改進現行政務官與事務官或教師年資併計方式而以最高之政務官保

險俸額為請領基準的慷慨式計算方式，而應以事務官或教師投保年資與政務官投保

年資分別計算，分別給付，而不是以退職最後在職月之投保薪額為計算基準。 

如果將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一條所規定之被保險人繳付保險費滿 30 年，其本

身應繳付之保費由政府或學校替其繳納之規定予以刪除，是否有違「信賴保護原

則」？此一問題，基本上可由釋字第 525 號尋得解答。釋字第 525 號解釋理由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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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行政法規除預先定有施行期間或經有關機關認定係因情勢變遷而停止適用，不

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固得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惟應

兼顧規範對象值得保護之信賴利益，而給予適當保障。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基於

公益之考量，即社會整體利益優先於法規適用對象之個別利益時，自得依法定程序

停止法規適用或修改其內容，若因此使人民出於信賴先前法規繼續施行，而有因信

賴所生之實體法上利益受損害者，倘現有法規中無相關補救規定可資援用時，基於

信賴之保護，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應採取合理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

款，俾減輕損害。準此以言，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一條所指涉之被保險人係屬可得

確定之對象，又該等對象係屬中上階層之人員，並非弱勢團體或極度貧窮者，於國

家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該等免繳保費之特別優惠措施，在平等原則之下，即難

逃檢驗。若將該等應由被保險人自身應繳納之保費而由政府或學校替其繳納之費

用，再分配予弱勢團體，諸如單親、殘障、失能、貧窮者，用以提升其基本生活保

障，對社會整體而言，其利益重大且為優先。此等社會整體利益優先於公教人員保

險法第十一條所指涉之被保險人之個別利益，因之，應以弱勢團體以及貧困者之照

顧為優先，從而，如將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一條所規定之被保險人繳付保險費滿 30

年，其本身應付之保費由政府替其繳納予以刪除或廢止，當無乖於信賴保護原則，

因之，該等規定當可予以修改或廢止，惟須訂定過渡期間條款，以減輕該等人員之

損害。 

四、保險給付計算給付基準之修正 

有關保險給付計算給付標準，係規定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二條。依該條規

定，養老給付係以現金給付，其給付金額，以被保險人當月保險俸（薪）給為計算

給付標準。此等規定之計算給付標準甚為寬鬆，可以說是一種慷慨式之計算標準，

這種標準對於財務的可持續性構成危害，此種不分政務官與事務官（教師），不以

一段期間的月平均保險俸（薪）給為計算基準，可能帶來因事務官（教師）轉任政

務官其保險俸（薪）給驟升，而讓被保險人以政務官之保險俸（薪）給辦理養老給

付之請領，其養老給付金額亦隨之驟升，此種基準的不公平性是立即可見。亦即

是，給予過高的承諾。此種規定基本上對財務的可持續性造成重大的損害，同時亦

影響其他人員之權益，因之，該等規定實已違反可負擔性原則與可持續性原則。因



‧文官制度季刊‧  第二卷第一期  民99年1月 

‧136‧ 

之，對於保險給付計算給付基準宜予修正。 

至於保險給付計算給付標準，現行法係以被保險人退休當月保險俸（薪）給為

計算給付基準，此種慷慨式的計算基準，基於財務的可負擔性、可持續性以及代內

與代際之間的公平，應予修正調整，將計算給付基準修正為「一段期間的月平均保

險俸（薪）給」作為給付時之計算基準。於此所謂「一段期間」，似可參酌勞工保

險條例（民國九十八年四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第十九條之規定，於年金給付或老

年一次金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保薪

資予以平均計算，參加未滿 5 年者，按其實際投保年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於

其他現金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係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 6 個月之

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是以，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二條有關現金給付計算標

準，隨著養老給付年金制之修正，亦應配合修正，將其依「年金給付或老年一次金

給付」以及「其他現金給付」之不同，而定不同的「月平均保險俸（薪）給」。 

五、養老給付之修正 

有關養老給付係規定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至第十五條之一，可以領取養

老給付之人係規定在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即被保險人是：「（一）依法退休者，

（二）依法資遣者，（三）繳付保險費滿 15 年並年滿 55 歲而離職退保者。」如此

之規定，於養老給付改為年金制以後，可能產生年齡在 50 歲左右之上揭三種情形

之被保險人就開始領取養老年金給付，以國人的平均餘命觀之，其退休後可領取之

養老年金給付，幾乎可達三十年，其與退休養老制度之基本精神相違背，亦與制度

的可負擔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及穩健性原則相扞格。因之，該等規定應予修正。 

為使養老給付制度能夠契合退休養老制度之事物本質精神以及能夠因應各種風

險的衝擊，諸如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人口風險與政治風險，與制度的持續維持，

被保險人可領取養老給付之條件，應予修正調整。基本上，以「年齡」及「投保年

資」作為請領之基準，為此，凡投保年資滿 15 年以上，且年齡在 65 歲者，6 始得

請領養老年金給付，未滿 15 年者，只能請領一次養老給付，惟最高仍以 36 個月為

                                                      
6 係參酌國際上對老齡化社會的定義，並審酌我國目前國民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數比率

為 10.35% 之現況，因之，將年齡定為 65 歲。讓其與國民年金之老年年給付及勞工保險

條例之年金給付之請領年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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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至於事務官或教師轉任政務官，其請領養老給付時，應分別就事務官或教師和

政務官之保險年資計算其養老年金給付或一次養老金給付。 

玖、結論 

公教人員保險制度從其歷次之立法變革過程可知，公保財務的健全以及其可持

續性是立法建制後其屢次修法之核心事項，整個制度常面臨著政治、經濟、社會的

影響與衝擊，因之，必須時常修法以對應。從民國四十七年一月立法公布，同年九

月實施迄今，業已超過 50 年，經過半個世紀的運作，實務已經累積豐富的經驗，

以及日後改革的能量。公保養老給付是公教人員保險制度之核心事項，目前養老給

付的支付方式係屬一次性給付，併搭配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度，進而使公保養

老給付制度質變為「類年金制度」，該項制度之運作時至今日業已形成不當的制

度，此乃制度沒有配合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遷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而為相對

應調整，改革之議屢屢興起，該項制度就如同釋字第 280 號解釋之解釋理由書所謂

的----是政府在公務人員待遇未能普遍提高或年金制度未建立前之過渡措施。有關公

務人員之待遇，今非昔比，而且整個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的發展狀況與人口結

構，也產生種種的變遷，公保養老給付之年金制之改革，此時正是啟動的時機，公

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制度，也是廢止的最佳時期。 

我國業已進入老齡化社會，因之，對於老年經濟安全之議題，是不容忽視，亦

不容漠視，更不可逃避或迴避，應該是面對它、正視它、處理它。況且老年經濟安

全係屬生存權所保障的範圍，具基本權性質，國家對該等基本權，應積極地建立制

度或機制來滿足人民的需求。準此，公保養老給付之年金制改革即屬必要。又退休

後之退休風險與長壽風險都是未來老齡化社會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為防止老年貧困

之發生，避免老年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國家有義務保障公教人員退休後之老年經

濟安全，此為憲法第十五條、第八十三條、第一百六十五條及增修憲法條文第六條

第一項之規範意旨所在，亦是釋字第 280 號解釋之本旨。 

從八十四年七月一日退撫改革實施後養老給付優惠存款之取消、人口老齡化、

長壽風險及退休風險觀之，公保養老給付宜將其調整修正給付方式，由一次性給付

方式調整為年金給付方式，以因應該等風險。從世界銀行所提出的多柱養老體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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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與應有的制度設計觀之，公保養老給付應建立年金制度，以對應個人短視的風

險、低所得的風險、壽命預期的不確定性以及金融市場導致計畫目標不當的風險。

另外，養老給付之改革應符合充足性原則、可負擔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及穩健性

原則，如此制度才能更具活力與靈活及彈性。 

現行公保養老給付制度，如欲將其修正調整建立年金制度，首先必須代內及代

際之間須予平等，保險給付計算基準亦應修正，養老給付之相關規定亦須配合修正

調整，年金所得替代率亦要覈實釐定。惟制度不管如何的調整修正，其設計原則仍

須以充足性原則、可負擔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及穩健性原則作為基準。如此，公

保養老給付制度，將會隨著時代之變遷而銳變，進而符應國家環境、發展狀況、經

濟情況、財政能力、所得水準等之需求，同時亦能抵擋或禁得起各種風險的衝擊，

讓公教退休人員之老年經濟安全獲得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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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ideology of the content is based o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school staff’s insurance needs a pension reform and whether 
the annuity regime is realistic for pension. If answer is for sure, what subject 
matters should be addressed for amendment? Which part of the existing law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amend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eparately takes 
widespread aspects into account regarding legal evolution, purposes and le-
gal characteristics of pension, analysis and demand of the current pension 
system,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pension reform, and theoretical frame-
work and mechanism designed for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school 
staff’s insurance. Ultimately, the basis of this research will refer to a basic 
framework of pract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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